附表２　　　管理委員會職掌表
	職務
	產生方式
	職掌

	主任委員
	1、 全體委員互推
2、 限區分所有權人之住戶
	如規約第九條一至四款，負責會務之推動及監督管理工作，對外一切事務之有效簽認，對事務之有效執行。

	副主任委員
	1、 主任委員提名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。
2、 限區分所有權人之住戶。
	如規約第九條五款，襄協主任委員督導管理會務與事務之執行。必要時代理主任委員職務。

	財務委員
	1、 主任委員提名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。
2、 金融債信調查無不良紀錄者。
3、 限區分所有權人之住戶。
	如規約第九條第六款，負責擬訂或調整管理費收繳額度，管理基金之監督，每月收支帳目之查核公佈，本會之預算與決算。

	安全委員
	全體委員互推，或由主任委員提名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。
	1、 協調監督管理服務人之各項管理服務。
2、 直接督促保全人員勤務與考核。
3、 負責住戶之違規查核與糾舉。

	工務委員
	1、 全體委員互推，或由主任委員提名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。
2、 具備建築或土木或水電專業技能為宜。
	1、 協助本社區各共同部份各項工務合約之審核(如電梯、監控系統等)、各項工務監督、發包驗收及保養記錄之審核。
2、 直接督導考核各項工務人員之工作。

	環保委員
	全體委員互推，或由主任委員提名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。
	1、 協助本社區公共區域之植物維護(修剪)、購置(汰換)等各項事務。
2、 直接督導考核各項環保清潔人員之工作。

	監察委員
	1、 全體委員互推，或由主任委員提名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。
2、 限區分所有權人之住戶。
	負責所有會務之監督工作，對一切事務之考核。

	出納委員
	全體委員互推，或由主任委員提名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。
	負責經費之核支及收入監督、管理採購簽核事項。

	康樂委員
	全體委員互推，或由主任委員提名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。
	1、 負責每年社區固定活動之安排;社區定期講座或相關教學活動。
2、 社區各種社團活動之設立、推動及廢止。

	附記
	主任委員得視社區之公共事務之需要，指派襄輔執事委員推(執)行工作，或臨時組成專案小組擔任特定之工作。


